
关于芜湖悠派护理用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第一期） 

 

芜湖悠派护理用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辅导对象”、“悠派股份”、

“公司”）拟申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证券”）作为辅

导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

导监管规定》等有关规定，以及《芜湖悠派护理用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国元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发行与上市辅导协议》相关约定开展辅导工作。现就本

期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如下： 

一、辅导工作开展情况 

（一）辅导人员 

国元证券委派葛自哲、何应成、王凯、王红阳、胡森、汪舒平、周扬组成悠

派股份辅导工作小组，开展辅导工作，其中葛自哲为辅导工作小组负责人，负责

协调辅导过程中的有关事宜。辅导人员均为证券从业人员，具备有关法律、会计、

证券等必备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二）辅导时间及方式 

辅导期间内，辅导机构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协

调各中介机构，按照辅导计划和实施方案的内容，于 2025年 10月至 2025年 12

月开展了对悠派股份的第一期上市辅导工作。 

根据悠派股份的实际情况，在辅导过程中，辅导工作小组通过采取现场拜访、

远程沟通、问题诊断与专业咨询、个别答疑等方式，督促公司的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全面理解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

市的有关法律法规、证券市场规范运作的要求，并协助公司进一步完善并健全相

关制度。 

（三）辅导的主要内容 



1、持续开展尽职调查工作。辅导工作小组持续开展尽职调查工作，深入了

解公司基本情况和业务发展情况，收集、整理业务技术、董监高情况、组织机构

及内部控制、财务会计等材料； 

2、结合新《公司法》及配套监管规则，梳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及规范性文

件，提出修订意见，协助公司完善治理结构与内控环境； 

3、督促公司形成明确的业务发展目标和未来发展计划，关注公司境外设立

子公司的合规性，合理规划募投项目； 

4、持续向辅导对象传达资本市场最新政策文件、监管动态、典型案例，以

使辅导对象了解资本市场变化和监管要求。 

（四）证券服务机构配合开展辅导工作情况 

本期辅导工作按计划顺利进行，参与辅导各方均能够按照要求履行各自应尽

的义务。悠派股份接受辅导的人员积极参与、配合辅导工作，保证了本期辅导工

作的顺利进行。 

二、辅导对象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一）前期辅导工作中发现问题及解决情况 

无（本阶段为辅导期首阶段）。 

（二）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辅导小组关注到公司尚未建立独立董事制度及审计委员会相关治理机制，不

满足相关法律法规对上市公司治理机制的要求，辅导小组正在协助公司推进相关

治理机制的完善工作，并将根据上市工作进度来安排独立董事提名与审议流程，

适时设立审计委员会。 

为了进一步满足上市公司要求与标准，辅导小组将持续关注辅导对象的公司

治理与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及其执行情况，督促其进一步规范相关制度，形成有

效的财务、投资以及内部约束和激励机制。 



随着尽职调查工作的不断深入，辅导工作小组将会持续、严格地按照上市相

关法律法规要求对悠派股份的规范运行进行核查、梳理，及时发现问题、做出诊

断、提供解决建议并督促落实，确保悠派股份合法合规经营。 

三、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安排 

下一阶段，辅导工作小组成员预计将保持不变。保荐机构将按照辅导计划和

实施方案的部署，有序开展对悠派股份的辅导工作，具体工作安排如下： 

1、对发行人持续开展尽职调查，对发行人的公司治理、规范运作、财务信

息及经营模式进行更为深入的梳理。 

2、将通过集中培训、座谈、组织辅导对象自学和讨论等方式继续开展辅导

培训工作，并会同其他中介机构对公司上市运作过程中可能存在问题进行沟通交

流。 

3、持续将与证券市场动态、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等方面的相关内容分发给辅

导对象进行学习了解，引导辅导对象持续关注最新的监管政策和规范运作要求。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关于芜湖悠派护理用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第一期）》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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